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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心试用期里的这些“套路”
核心
阅读

与通常情形相比，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在试用期
内更大的单方解约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“任性”为
之。现实中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里侵害劳动者权益的
情形依然存在，包括合同条款违法约定、“无理由”辞
退、试用期当成“白用期”等等。眼下正值招聘应聘旺
季，以下案例提醒求职者注意辨识隐藏其中的常见
“套路”，避免权益受损。

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1

试用期内辞职
不承担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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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退试用期员工也需理由2

试用期不是“橡皮筋”333

• 案例 •
陈某等应聘到一家纸业公司工作。试

用期间，陈某等普遍感到该企业劳动保护
条件较差，明确表示要另谋出路。此时，企
业负责人向陈某等声明：如果要离开本厂，
须每人赔偿违约金 6000 元，否则将不发还
他们的毕业证等证件。

• 说法 •
许多求职者因对工作不满意而在试用

期内提出辞职时，用人单位往往要求其承
担违约责任。理由是劳动者此时提出辞
职，已是在劳动合同生效之后，属违约行
为。其实，劳动合同法设立试用期的目的，
就在于给予双方一个相互考察的期限。这
个期限的特殊性就在于，虽然劳动合同已
经生效，但是任何一方因不满意对方而解
除劳动合同，都不承担违约责任。所以求
职者在试用期内辞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。

• 案例 •
小秦应聘去一家物流公司上班，入

职时公司告诉她试用期 6 个月，其间由
公司进行考核，如果试用不合格可以随
时解除劳动关系。

之后，在距离试用期届满前几天，
小秦被告知鉴于其在职期间表现不佳，
将再延长试用期 3 个月。小秦对此感
到困惑，不知道还需要“试用几次”才能
转正。

• 说法 •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 19

条规定，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，且必
须与所签劳动合同的期限相吻合。具体
的规定为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
年的，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；劳动合同期
限 1年以上不满 3年的，试用期不得超过 2
个月；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
劳动合同，试用期不得超过 6个月。同一
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

期。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
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，不得约
定试用期。有些用人单位规定的试用期虽
然没有超过6个月，但是与签订的劳动合同
期限不符，如一年的合同就规定了6个月的
试用期；还有的用人单位会在双方约定的
试用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以考察不全面等
为由再续订一个试用期。

虽然两个试用期的期限都不高于法
定期限，但相加以后就大大超过了6个月，
这都是侵害劳动者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。

• 案例 •
小李应聘进入一家模具公司做钳

工，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，同
时约定试用期为两个月。

就 在 试 用 期 即 将 届 满 时 ，小 李 突
然 接 到 公 司 与 他 终 止 劳 动 关 系 的 通
知，他立刻找到老板询问原因，可对方
不 给 任 何 解 释 ，只 是 说 他 还 在 试 用 期
内，既然是试用，公司有权随时决定聘
用人员的去留。

• 说法 •
试用期内，求职者往往非常珍惜来

之不易的岗位；而用人单位却专横跋扈，
说炒就炒员工的“鱿鱼”，这其实是一种
明显的违法行为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合同法》第 39 条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
同作出了明确规定：“劳动者有下列情形
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：

（一）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
的；（二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

的……”该条第一款作出了劳动者在试
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，用人
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，而不是
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
合同，要提供劳动者试用期限内存在不
符合录用条件的证明，而且双方一旦因
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，根据《最高人民
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 44条的规定，用人
单位负有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举证责
任，也就是适用法律上的举证倒置原则。

• 案例 •
去年国庆节前，一家旅行社招用了

10名应届毕业生。
入职时，老板发话：试用期内做得

好就签合同。为保住“饭碗”，这些应聘
者经常在岗位上加班加点，处处谨小慎
微。谁料仅仅过了两个多月，老板竟然
以考核不合格为由将他们全部辞退，并
将其工资、加班费全部扣除。此时，这
些求职者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等维权证
据，故对老板的蛮横行为无计可施。

• 说法 •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 7

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
动者建立劳动关系。用人单位应当建立
职工名册备查。”这一规定明确表明，是
否设定试用期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
约定而非法定，试用期不是成为正式员
工的必经程序。

在约定试用期的情况下，该法第 19
条第 4 款规定：“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
期限内。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，试

用期不成立，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。”
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，不论劳动合同的
期限如何约定，用人单位均应在劳动者
开始为其工作时就与之签订劳动合同，
然后双方才可以约定试用期，而不是相
反。也就是说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
不存在单独的所谓的“试用合同”，试用
期包含于劳动合同期限内。同时，劳动
合同法还规定，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
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
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%，并不得低
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• 案例 •
小董中职毕业后在一家养殖企业找到

一份保安工作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，
见习期 1 年，试用期 3 个月。小董不明白见
习期是什么意思，见习期与试用期又有什
么区别。

• 说法 •
由于求职者对试用期和见习期的概念

不清，有些用人单位就故意用见习期代替
试用期，以此来变相延长试用期的期限（见
习期的时间达 1 年以上）。事实上，见习期
和试用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见习期是根
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对新录用的大中专、高职
院校毕业生执行的至少 1年的考察期限；试
用期则是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，是指用人
单位和劳动者在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
解、选择而约定的考察期限。因此，求职者
在签订劳动合同时，必须看清楚条款中规
定的是试用期还是见习期，谨防上当。

张兆利

不能以见习期
代替试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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